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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方
說
法

經
濟
部
水
資
源
局

:A 
J口

主

一

、
成
因
八
刀
析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來
襲
，
其
豐
沛
之
雨
量
為
台
灣
地
區
帶
來
重
大
災
情
，
西
南
沿
海
地
區
之
主
要
災
情
為

洪
水
氾
濫
及
海
水
倒
灌
造
成
地
區
淹
水
，
淹
水
地
區
有
雲
林
台
西
、
麥
寮
、
嘉
義
東
石

h
v
t
ψ袋
、
台
南
學
甲

、
屏
東
林
邊
、
佳
東
等
地
，
其
中
以
嘉
義
之
東
石
、
布
袋
地
區
之
淹
水
情
況
最
為
嚴
重
，
淹
水
面
積
之
廣
，

幾
乎
遍
及
整
個
嘉
義
沿
海
地
，
災
情
之
大
為
數
十
年
所
罕
見
，
分
析
其
原
因
，
可
歸
納
如
下

.. 

L

兩
勢
兇
猛
，
洞
川
宣
油
不
及
﹒

.

根
據
省
中
央
氣
象
局
之
資
料
顯
示
，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在
台
灣
西
部
地
區
造
成
之
雨
量
極
為
驚
人
，
以

七
月
三
十

一
日
至
人
月

一
百
各
木
河
川
流
域
之
暴
雨
加
以
分
析

，

得
其
發
生
頻
率
如
附
表

三
。
由
上
述
省

資
料
，
嘉
義

地
區
由
七
月
卅
日
至
八
月

一
日
，

三
日
四

一
八
公
釐
之
雨
量
亦
超
越
嘉
義
地
區
朴
于
集
水
區

迴
歸
週
期
-
0
0
年
之
降
雨
量
四

O
七
﹒

八
公
釐
及
嘉
義
地
區
布
袋
集
水
區
迴
歸
週
期

-
0
0
年
之
降
雨

量
三
九

一
﹒

八
公
釐
，
故
造
成
北
港
溪
、
朴
子
溪
與
八
掌
溪
、
急
水
漢
等
溪
流
之
水
位
暴
漲
，
其
中
北
港

溪
、
朴
子
溪
與
八
掌
溪
溪
水
水
位
更
於
八
月

一
日
超
過
了
警
戒
線
，
而
急
水
溪
青
葉
橋
附
近
，
亦
接
近
警

戒
線
，
足
見
雨
勢
強
烈
之
程
度

。



'/ 74 

L

洞
堤
潰
決
導
致
洪
水
池
澀
﹒
.

台
灣
近
年
因
山
坡
地
盤
墾
、
濫
植
、
超
限
利
用
等
情
形
日
增
，
以
致
於
各
流
域
中
上
游
集
水
區
之
表

土
流
失
情
狀
嚴
重
，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無
法
落
實
，
每
逢
山
區
降
雨
，
滾
滾
洪
水
夾
帶
大
量
砂
石
沿
各
大
小

溪
奔
流
而
下
，
導
致
河
川
之
沖
刷
能
力
鉅
增
，
不
但
對
沿
岸
各
水
工
結
構
物
威
脅
頗
大
，
更
易
造
成
結
構

物
之
損
毀

。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之
豪
雨
大
量
落
於
嘉
義
山
區
，
夾
帶
大
量
砂
石
之
洪
水
造
成
沿
岸
堤
防
多
處

潰
決
，
其
中
八
掌
溪
堤
防
潰
決
或
受
損
即
達
八
處
之
多
，
沖
毀
者
達
五

二
0
公
尺
，
受
損
者
亦
達
七

O
O

餘
公
尺
水
門
損
壞

一
處
，
而
朴
子
溪
下
揖
堤
防
亦
潰
決

三
0
0

公
尺
，
導
致
沿
岸
各
地
區
遭
水
侵
人
，
氾

濫
成
災
。

L

闢
鬥
管
理
不
當
，
適
逢
曇
潮
，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過
境
期
間
正
逢
農
曆
十
五
、
十
六
之
大
潮
期
間
，
潮
位
本
就
處
於
高
潮
位
，
加
上
颱

風
之
低
氣
壓
導
致
暴
潮
發
生
，
使
潮
位
到
達
平
日
罕
見
之
高
水
位
，
部
份
港
口
內
甚
至
發
生
潮
位
高
於
碼

頭
高
程
而
產
生
海
水
漫
過
碼
頭
之
情
況

。

依
據
中
央
氣
象
局
台
中
港
驗
潮
站
之
資
料
，
七
月
卅
、
卅

一
日

之
最
高
潮
位
分
別
為
五
﹒

三
二
公
尺
及
五
﹒
四

三
公
尺
，
較
平
均
高
潮
位
之
四
﹒
八

三
公
尺
高
出
五

O
j

六
0
公
分
之
多
，
暴
潮
不
但
導
致
洪
水
無
法
順
利
宣
洩
'
使
河
口
地
區
水
位
暴
漲
，
加
上
漁
民
平
時
欲
引

海
水
人
堤
為
魚
墟
換
水
，
而
將
防
潮
間
門
加
以
破
壞
或
打
開
，
待
暴
潮
來
臨
，
遭
破
壞
者
無
間
門
打
擋
，

未
破
壞
者
則
因
水
流
太
大
而
無
法
關
閉
，
海
水
由
鬧
門
湧
人
而
使
沿
海
各
地
遭
海
水
淹
沒
。

• 
• 

4

仇
區
域
揖
水
設
施
不
足
﹒
.

雲
林
、
嘉
義
、
台
南
、
屏
東
等
西
南
沿
海
地
區
大
多
為
農
田
或
魚
墟
，
民
宅
及
村
落
則
散
佈
其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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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少
數
潰
海
地
區
之
村
鎮
規
劃
有
雨
水
下
水
道
及
抽
水
設
施
外
，
多
數
村
落
並
無
規
劃
完
整
之
雨
水
排
水

設
施
，
抽
水
站
更
是
缺
乏
，
又
因
地
層
下
陷
造
成
地
勢
低
種
，
使
許
多
地
區
欠
缺
重
力
排
水
之
條
件
，
區

域
排
水
須
仰
賴
閉
門
及
抽
水
設
施
，
否
則
無
法
將
水
排
出
;
而
魚
祖
及
農
地
部
份
，
則
使
用
灌
溉
渠
道
作

排
水
用
途
，
部
份
地
勢
低
種
地
區
完
全
無
抽
水
設
施

。

因
普
遍
缺
乏
抽
水
排
水
設
施
，
故
遭
逢
此
吹
大
雨

，
在
雨
水
無
法
順
利
排
出
之
情
況
下
，
積
水
情
況
由
局
部
地
區
逐
漸
擴
大
，
而
蔓
延
至
整
個
地
區
，
導
致

嘉
義
東
石
，
布
袋
地
區
慘
重
之
災
情
，
許
多
地
區
在
雨
後
數
天
積
水
仍
無
法
退
去

。

L

地
層
下
陷
地
勢
低
種
辦
水
不
良
﹒
.

西
南
沿
海
地
區
困
地
下
水
超
抽
嚴
重
，
導
致
地
層
下
陷
部
份
地
區
每
年
之
下
陷
量
甚
至
超
過
十
五
公

分
，
地
層
下
陷
之
結
果
使
老
舊
房
舍
下
陷
，
舊
有
排
水
設
施
失
效
，
居
民
紛
紛
將
新
建
房
舍
之
地
基
加
高

，
以
防
淹
水
及
下
陷
，
地
方
政
府
亦
加
高
排
水
溝
渠
之
觀
砌
及
護
岸
，
而
產
生
許
多
奇
特
的
景
象
。

在
廣

大
地
區
因
地
層
下
陷
而
地
勢
低
翟
後
，
原
本
可
藉
重
力
排
水
之
地
區
，
因
地
層
下
陷
、
堤
防
加
高
等
因
素

，
非
得
使
用
抽
水
站
、
開
門
等
設
施
無
法
排
水
，
在
抽
水
站
之
設
立
速
度
低
於
地
層
下
陷
之
速
度
的
情
況

下
，
水
患
之
發
生
無
法
避
免

。

部
份
地
區
之
積
水
甚
至
有
經
久
不
退
之
情
況
發
生
，
對
居
民
之
生
活
及
衛

生
造
成
極
大
之
威
脅

。

二
、
因
應
對
策

L

加
強
水
土
保
持
，
避
免
過
度
沖
捌
﹒
.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之
豪
雨
造
成
山
洪
暴
發
，
多
應
堤
防
及
護
岸
遭
沖

-毀
，
水
門
道
沖
破
之
原
因
在
於
洪

水
之
沖
刷
能
力
太
大
，
破
壞
力
太
強
所
致

。

而
造
成
水
流
沖
刷
力
劇
增
之
主
困
在
肝
、
上
游
山
坡
地
過
度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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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

發
造
成
土
石
大
量
流
失
，
水
流
夾
帶
大
量
土
石
滾
滾
而
下
所
致
，
故
唯
有
加
強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，
避
免
坡

地
沖
刷
方
可
避
免
河
川
沿
岸
地
區
各
水
工
設
施
受
損
之
情
況

一
再
發
生
。

L

加
強
閉
門
管
理
，
避
免
挺
書
發
生
.. 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所
引
發
之
沿
海
地
區
海
水
倒
灌
原
因
，
除
彰
化
、
雲
林
地
區
多
處
海
堤
遭
沖
毀
外
，

沿
海
各
地
之
防
潮
間
門
未
關
閉
亦
是
造
成
災
害
之
主
要
原
因
，
為
杜
絕
漁
民

一
日
為

一
己
之
私
而
破
壞
閉

門
，
及
颱
風
時
間
門
未
能
即
時
關
閉
而
造
成
海
水
倒
灌
等
情
形

一
再
發
生
，
除
積
極
整
修
受
損
之
間
門
外

，
加
強
各
防
潮
間
門
之
管
理
工
作
，
平
日
應
加
強
保
養
及
預
防
破
壞
，
颱
風
來
臨
前
應
即
時
關
閉
水
門
，

避
兔
海
水
倒
灌
，
應
為
積
極
有
效
之
防
災
措
施

。

L

增
建
抽
水
站
，
改
善
區
域
辦
水
.. 

地
層
下
陷
嚴
重
地
區
及
西
南
沿
海
部
份
地
區
，
因
地
勢
低
窟
，
已
喪
失
重
力
排
水
能
力
，
每
逢
大
雨

極
易
淹
水
，
且
積
水
經
久
難
退
，
對
當
地
居
民
之
生
命
財
產
、
生
活
作
息
，
乃
至
於
公
共
衛
生
均
造
成
極

大
之
威
脅

。

針
對
此

一
情
形
，
唯
有
增
建
各
式
抽
水
排
水
設
施
，
改
善
區
域
排
水
狀
況
，
方
可
使
此

一
地

區
民
眾
兔
於
積
水
之
苦
。

a
h攝
少
地
下
水
抽
取
﹒
.

過
量
抽
取
地
下
水
乃
造
成
地
層
下
陷
之
主
要
原
因
，
而
地
層
下
陷
造
成
地
勢
低
謹
、
排
水
不
良
，
亦

是
地
層
下
陷
區
積
水
經
久
不
退
之
主
因
，
故
唯
有
有
效
減
低
地
下
水
之
抽
出
量
方
可
減
低
地
層
下
陷
之
速

度
，
進
而
保
障
各
種
防
洪
排
水
設
施
之
投
資
效
益

。



F
L
加
強
椎
動
地
層
下
陷
區
土

地
之
整
復
利
用
及
保
育
﹒
.

地
層
下
陷
之
低
奮
地
區
部
份
土
地
，
因
排
水
不
良
而
長
期
浸
泡
於
水
中
，
為
避
免
民
眾
繼
續
將
之
改

成
魚
墟
而
使
地
下
水
抽
用
更
加
嚴
重
，
使
地
層
下
陷
問
題
陷
人

一
惡
性
循
環
之
中
，
應
加
強
推
動
地
層
下

陷
區
之
土
地
整
復
利
用
及
保
育
，
透
過
示
範
區
之
聲
復
利
用
，
教
導
民
眾
正
確
之
土
地
利
用
芳
式
及
各
項

整
復
利
用
保
育
技
術
'
避
免
土
地
使
用
陷
人
惡
性
循
環
中
而
使
地
層
下
陷
問
題
更
加
惡
化

。

7 

6
.

地
層
下
陷
防
治

一軍
範
計
畫
的
椎
動
﹒
.

在
地
層
下
陷
地
區
的
颱
風
防
範
措
施
，
除
了
在
治
標
上
積
極
地
推
動
上
述
幾
項
工
作
外
，
從
八
十
六

年
度
起
，
經
濟
部
與
農
委
會
亦
規
劃
了
地
層
下
陷
防
治
示
範
計
畫
的
工
作
，
期
望
從
示
範
計
畫
的
推
動
來

累
積
經
驗
，
並
藉
此
擴
大
至
其
他
區
域

。

本
計
畫
的
實
施
範
圈
，
優
先
選
擇
在
嘉
義
與
雲
林

二
個
下
陷
面

積
較
為
嚴
重
，
且
每
逢
豪
雨
必
有
淹
水
災
情
發
生
的
地
區
重
點
實
施
，
同
時
亦
規
劃
了
五
個
輔
導
計
畫
來

達
成
補
注
地
下
水
，
管
制
超
抽
地
下
水
的
目
標

。

﹒

地
層
下
陷
區
土
地
利
用
檢
討
與
規
劃

﹒

設
置
人
工
湖
與
地
下
水
補
注
地
輔
導
計
畫

.

產
業
合
理
用
水
輔
導
計
畫

﹒

合
法
水
井
裝
置
水
錶
輔
導
計
畫

.

非
法
水
井
封
井
輔
導
計
畫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
且
集
中
，
又
適
逢
暴
潮
，
是
造
成
西
南
沿
海
地
層
下
陷
區
海
水
倒
灌
及
淹

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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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之
主
要
因
素
。

而
地
層
下
陷
、
地
勢
低
謹
、
區
域
排
水
不
良
、
河
海
堤
潰
決
亦
是
造
成
災
害
擴
大
之
重
要

因
素
。

解
決
西
南
沿
海
地
層
下
陷
區
淹
水
問
題
之
治
標
之
道
在
於
檢
討
現
行
排
水
設
施
、
興
建
抽
水
站
及
改

善
區
域
排
水
設
施
，
而
落
實
「
地
層
下
陷
防
治
方
案
」
各
項
工
作
，
徹
底
解
決
地
層
下
陷
問
解

決
問
題
之
道

。

(
本
文
引
自
鈞
、
白
、
切
「
八
十
五
年
度
農
常
工
程
研
討
會
」
論
文
革
)
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司
長
徐
亭
崑
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技
正
的
林
瑞
學
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技
士
牢
友
平

台
大
水
工
試
驗
所
副
研
究
員
許
起
憶

台
大
水
工
試
驗
所
研
究
助
理
持
國
威

(編
者
按
﹒
﹒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及
水
資
會
於
的
年
臼
月2
日
合
併
成
立
經
濟
部
水
資
源
局
徐
亭
崑
鳥
首
任
局
長
)


